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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110年辦理 4號土地租賃投標須知 

 

一、 土地標示、面積、使用類別、承租區塊、標租底價及押標金：詳如本投標須

知附件之投標單及位置圖。 

二、 租賃期間：自簽約之日起 4年。 

三、 租賃用途：以農、林、牧業為限 

四、 使用限制： 

（一） 本分會不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得標人申請建築使用。 

（二） 租賃期間，得標人不得要求設定地上權。 

（三） 租賃期間，得標人不得要求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四） 本分會不負責供水，承租人不得自行申請用水；若自行設置蓄水池，應經

本分會同意，始可為之，並應於蓄水池周圍設置圍籬，並豎立警告標示。 

（五） 土地外圍鄰近馬路不得設置土堆圍籬，阻擋排水，違者終止契約。 

（六） 申請用電，應經本分會同意，始可向台電公司申請，電費由承租人繳納，

租期屆滿，如未再續租，承租人應申請撤銷電表，如未撤表，押租金不予

退還。 

五、 投標人資格： 

(一)依法設立登記之法人或具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民，但不得由 2人（含） 

以上之名義共同投標。 

(二)符合更生保護法第二條之對象且需年滿 20歲以上者尤佳。 

(三)開標前未積欠本分會租金者或貸款者。 

六、 投標人資格證明文件： 

(一)法人須檢附登記證明文件（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依法不得再作為證明文

件）；自然人須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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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生人須檢附出監證明書或假釋證明書或足以證明更生人之相關證明文件

者。 

    (三)投標須知與標單： 

凡有意投標者，應於公告期限辦公時間內 8：30~17：30，逕向本分會洽取，

無須登記姓名、地址與電話。函索者，可於上述期限內，檢附限時掛號回郵

信封，郵寄本分會，即予寄上。 

七、 踏勘現場與調查： 

投標人應自行前往現場查看，本標租簽約後以現況點交。 

八、 得標人應給付租金及押租金： 

(一)租金：按得標之年租金計收（內含營業稅）。 

(二)押租金：租期 4 年按每甲 2 萬元標準計收。得以現金繳納或銀行存款存摺

匯入本分會，俟契約期滿或終止，依契約規定無息退還或扣抵未繳之租金

等。 

九、 押標金：  

（一） 按投標區塊計收押標金，每甲 2 萬元，押標金新臺幣（6 萬）元整，上

述押標金限以下列票據繳納。（無須載明受款人，如載明受款人時，應以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為受款人。 

１. 經財政部核准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會或漁會為發

票人及付款人之劃線即期支票、本票或保付支票。 

２.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匯票。 

（二） 得標人之押標金於得標後依本須知第 12條規定辦理；其餘未得標者於開

標當日或翌日（辦公時間內）持憑寄標單掛號收執，由本分會驗明原投

標人之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國民身分證與投標單所蓋相同之印章後，原

票據無息退還。如委託他人代領，應出具前揭文件及委託書（所蓋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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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投標單相同），受託人並應攜帶身分證、印章具據領回。逾期未領回

者，由本分會依一般公文處理程序發還。 

十、 投標：（投標單限以黑色或藍色之鋼筆、原子筆填寫） 

（一） 投標人可選擇一區塊或二區塊投標，亦可全部參加投標。 

（二） 投標人應依第 6條第 1、2款所提出之資格文件內容，在投標單載明投標

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地址、電話號碼及身分證統一編號，並加蓋印章；

其為法人者，應載明法人名稱、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所載之代表人或負責

人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及登記文件字號，並加蓋印章。 

（三） 投標價應以中文大寫書寫，以元為最小單位，並不得低於標租底價。 

（四） 投標人應將填妥之投標單裝入標單封內、押標金之票據裝入押標金封

內、第 6 條規定之投標人資格證明文件影本連同投標文件審查表及投標

代理人委任書等相關證明文件裝入證件封內，再將上述 3 信封，裝入本

須知所附投標專用大信封內，並將各信封袋密封，於民國 110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5時前，限以掛號郵寄寄達或逕送，逾時寄達者不予受理，原

件退還。投寄後不得申請撤回。 

十一、 開標與決標： 

（一）民國 110 年 10 月 22 日上午 9 時 40 分於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4 樓會議室

開標(地址：屏東市棒球路 11 號)，歡迎到場觀標（憑寄投標單掛號信執

據或本分會收件章印戳入場）。 

（二）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標單無效，原件退還投標人： 

１. 投標信封內所附押標金不足（當場不得補繳），或未附押標金，或所

附票據不合規定，或無標單，或投標單未填標價者。 

２. 投標單加註附帶條件，或投標價經塗改未蓋章，或其字跡難以辨認，

或低於標租底價，或未以中文大寫填寫者。 

３. 投標人未依第 6 條第 1、2 款所提出之資格文件內容，於投標單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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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投標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地址、電話號碼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法

人名稱、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所載之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地址、電話

號碼及登記文件字號，並加蓋印章者。 

４. 不符合第 5條投標人資格，或未檢附投標人資格證明文件。 

５. 投標信封封口未密封，或封口破損可疑，足以影響開標決標者。 

６. 投標信封寄至指定地點以外處所，或持送開標場所者。 

７. 投標單未簽名或蓋章，或簽名與印章非同一人者；簽名或蓋章模糊不

清無法辨認者，視同未簽名或蓋章。 

８.投標單之格式與標租機關規定之格式不符，或使用投標人自行影印之

本分會標單，或塗改標單字句者。 

９.投標人於開標前仍積欠本分會租金者或貸款者。 

１０. 其他未規定之事項，經主持人及監標人認為依法不合，或未依投標

須知投標者。 

（三）開標前本分會有權停止標租，亦得隨時修改標租文件之內容並公告。 

（四）決標：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人，於標單上所載投標價最高，且不

低於底價者為得標人。如最高投標價有 2 標以上相同，且均得為決標對

象時，以具有更生人身分者為優先得標人，如有 2 位以上更生人者當場

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標人。 

十二、 簽約及繳款： 

(一) 得標人應於本分會寄達得標通知之日起 15日內至本分會繳清第 1年租金

（含營業稅）、押租金(所繳押標金得抵繳部分押租金)，並依本投標須知

附件「土地租賃契約書」之內容，與本分會完成簽約(公證)。逾期或通

知不到視同棄權，所繳押標金不予退還，本分會並得通知次高標人，依

序按決標價決標，並限期繳清第 1年租金、押租金及完成簽約(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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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所繳之押標金全部不予退還： 

１. 投標文件所填投標人住址與實際不符，致無法送達得標通知或投標

人藉故拒收經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退回者。 

２. 押標金轉換為押租金時。 

 

十三、 現況點交： 

本標租案之土地於簽約之日起 3 日內按現況點交，點交後如有應行處理之

事，均由得標人自理，不得向本分會請求任何補償與賠償，亦不得要求減免

處理期間之租金。 

十四、 本須知所規定事項如有疑義，應以本分會解釋為準。又刊登報紙或上網之公

告，如有錯誤或文字不清，應以本分會公告為準。 

十五、 簽訂「土地租賃契約書」時，本投標須知作為契約附件，視同契約內容之一

部分，其效力與契約相同。 

十六、 本須知若有未盡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七、 本須知所附相關書件，如下列所示： 

(一) 土地位置圖 1份。 

(二) 投標單 1份。 

(三) 投標專用大信封 1個。 

(四) 標單封、押標金封、證件封等 3個。 

(五) 投標代理人委任書 1份。 

(六) 投標文件審查表 1份。 

(七) 土地租賃契約書範本 1份。 


